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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金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5 年部门决算 

编制的说明 

 

按照决算管理有关规定，部门决算编报内容包括预算单

位的全部收支情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中国共产党金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共金堂县委和

中共成都市纪委领导下，按照《党章》的规定开展工作；金

堂县监察局属金堂县人民政府序列，在县政府和市监察局领

导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开展工作。

县纪委和县监察局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

名称的体制，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种职能，

对县委、县政府和市纪委、市监察局全面负责。 

（二）主要工作 

1、以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为抓手，切实推动“两

个责任”的落地生根 

（1）从严治党，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县委、县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主动承担“既挂帅又出征”的责任，逢会必讲

党风廉政建设，2015 年先后 20 次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重大问题作出部署。各级党委（党组）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从增强党的观念入手，不断强化、唤醒党章意识、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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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纪律意识，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工作职责，全面推行

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管理和责任监管平台，倒逼各级

干部种好各自的“责任田”。 

（2）从严从实，抓牢监督责任主责。一是从严监督检

查，确保政令畅通。针对全县安置房建设等工作中部分单位

推进不力、进度迟缓的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对工

作慢作为、乱作为、不作为的行为进行追责。二是扭住“四风”

不放，用韧性治惯性。在健全举报电话、信访、网站举报平

台的基础上，开通微信“一键举报”功能，为群众举报提供多

种快捷举报方式，实现“随时拍”“马上报”。每月派出 5 个检

查组，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零容忍”查处公款吃喝送礼、

公款旅游、借婚丧喜庆敛财、慵懒散浮拖、不作为、乱作为

等突出问题。今年共查处 “四风”问题 68 件，给予纪律处分

76 人；发现并纠正干部作风问题 31 个，处理违反工作纪律

人员 8 人，并利用报纸、网络等媒体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18

件，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三是是严格责任追究，

倒逼责任落实。印发《金堂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办法》，

对未正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的班子及成员进行责

任追究 12 件 16 人。其中，给予批评教育 9人，党纪政纪处

分 7人，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2、以纪律审查为重点，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

风”和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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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查。紧盯财政专项

资金、救灾救济资金、征地拆迁资金等管理情况，开展专项

巡察。发现和纠正具体问题 32 个，移送问题线索 6件。（2）

率先建立片区协作办案机制。（3）率先建立办案协作配合机

制。（4）坚定不移严明党纪。不断强化纪律审查力度，严肃

查处基层党员干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等突出问

题。1－12 月，线索处置 310 条，谈话及函询 122 件，立案

189 件，处分 187 人。   

3、以源头预防为导向，固化制度成果扎紧制度笼子 

（1）切实强化监督制约，规范权力运行。（2）深化防

控机制建设，防范廉政风险。（3）深化纪律和廉政教育，夯

实不想腐的思想基础。（4）加强党风廉政宣传，汇聚传播廉

洁正能量。  

4、以“三严三实”教育活动为载体，强化自身建设 

（1）推动纪检监察系统落实“三转”。（2）强化纪检干部

队伍建设。 

二、部门概况 

中国共产党金堂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金堂县监察局（以

下简称金堂县纪委监察局），系财政全额拨款的一级预决算

独立核算单位，内设九个职能室一个中心，分别是：办公室、

党风政风监督室、第一、二、三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

信访与案件监督管理室、干部管理室、宣教室、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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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2015 年财收入决算总额为 923.81 万元，其中：当年财

政拨款收入 923.81 万元，事业收入 0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0

万元。收入决算总额较 2014 年增加 309.08 万元，主要原因

是检监察业务增加、地方性津补贴提标、成都金堂廉政文化

创研基地建设工程款等专项项目支出。 

2015 年支出决算总额为 923.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

服务支出 915.0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0 万元，医疗

卫生支出 6.2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49 万元，年末结转和

结余 0万元。支出决算总额较 2014 年增加 309.08 万元，主

要原因是检监察业务增加、地方性津补贴提标、成都金堂廉

政文化创研基地建设工程款等专项项目支出。 

四、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金堂县纪委监察局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

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县纪检监察事

业发展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金堂县纪委监察局正常运转的日

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

印刷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金堂县纪委监察局为完成特定的

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

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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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915.04 万元。主要用于：县

纪委监察局行政运行、人员支出等工作的资金保障以及基层

案件查办、打造“中国·成都廉政文化创研基地”、开展党

风政风群众满意度调查、党性教育与理想信念培训、涉密网

络分级改造等工作。 

（二）医疗卫生支出 6.29 万元。主要用于：政策性职

工医疗与计划生育保障。 

（三）住房保障支出 2.49 万元。主要用于：住房改革后

的政策性住房补贴。 

五、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5 年金堂县纪委监察局未安排因公出国（境）活动，

无相关费用支出。 

（二）公务接待费 

2015 年公务接待费 8.51 万元,较 2014 年决算数下降

49.34%，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厉行

节约”相关规定和要求，减少了公务接待支出。 

2015 年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

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 0

万元。国内公务接待共计支出 8.51 万元，具体开支内容包

括：接待上级督查检查支出 3.96 万元，接待区县纪委交流

学习支出 4.55 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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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7.95 万元,较 2014

年决算数下降 5.61%，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严格管理和控

制公务车辆使用。 

2015 年单位未更新购置公务用车辆。截至 2015 年 12 月

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7辆，其中：轿车 7辆。 

2015 年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 27.95 万元，用于信访件调

查、案件查办、党风政风监督监察、一般公务活动等所需的

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金堂县纪委监察局 2015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基本支出中，履行一般行政管理职能、维持机关日常

运转而开支的机关运行经费合计 12.06 万元。 

（二）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 2015 年政府采购商品、工程均照政府采购要求

进行采购。政府采购商品为购买车辆保险，采购金额 2.11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本部门2015年共有车辆7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3辆、执

勤执法用车4辆。 


